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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在加入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

涂 謹 申 議 員 負 責 主 持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選 舉 。

涂議員邀請委員提名主席的人選。  
 
2.  梁美芬議員提名劉皇發議員，該項提名獲

陳恒鑌議員附議。劉皇發議員接納提名。由於沒有

其他提名，劉皇發議員當選為 2012-2013年度立法會

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  
 
選舉副主席  
 
3.  劉皇發議員接手主持會議，並邀請委員提

名副主席的人選。  
 
4.  陳健波議員提名謝偉銓議員，該項提名獲

葉國謙議員附議。謝偉銓議員接納提名。由於沒有

其他提名，謝偉銓議員當選為 2012-2013年度立法會

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12-2013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主席請委員參閱秘書所擬備並於會議席上

提交委員參閱的建議例會時間表。陳恒鑌議員及田

北辰議員指出，部分會議日期或與他們須出席的荃

灣區議會會議撞期，並建議秘書盡量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提供一些其他日期以供選擇。經商議後，並

鑒於可供選擇的時段有限，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每

月的例會將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舉

行，但 2012年 10月及 12月和 2013年 7月除外。上述

3個月份的會議將分別在 2012年 10月 30日下午 2時
30分、 2012年 12月 17日上午 8時 30分，以及 2013年
7月 15日上午 8時30分舉行。  
 

(會後補註：2012-2013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

會例會時間表已於 2012年 10月 17日隨立法

會CB(1)35/12-13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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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2012年 10月 30日的例會  
 
6.  委員察悉秘書所擬備並於會議席上提交委

員參閱的 "建議研究的事項一覽表 "及 "跟進行動一

覽表 "。委員同意在編定於 2012年 10月30日 (星期二 )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

下列事項    
 
(a) 工務工程編號 13GB   蓮塘／香園

圍口岸與相關工程；及  
 
(b) 新界東北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7.  就上述 (b)項而言，鑒於在新界東北新發展

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期間出現的

重大爭議，張超雄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建議舉行一次

公聽會，以聽取市民對此事項的意見。主席察悉委

員的意見，並表示事務委員會可在 2012年 10月30日
的會議上聽取政府當局就最新情況作出匯報後，決

定是否舉行公聽會。  
 
8.  主席表示，他收到陳家洛議員的來函，建

議事務委員會因應近日在大埔發生的樹幹塌下事

故，與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的樹木管理制度。  
 

(會後補註：按照主席的指示，事務委員會

將於 2012年 10月 30日的例會上討論有關樹

木管理的事項。 ) 
 
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  
 
9.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擬在一次聯席會議

上，向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簡報行政

長官在 2012年 8月宣布的一系列有關房屋及土地供

應的短中期措施詳情。如委員沒有提出其他意見，

兩個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將編定於 2012年 11月
5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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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志偉議員及張超雄議員認為應提供充足

時間，讓兩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討論政府當局的房

屋及土地供應措施。張議員亦關注到，政府當局過

往在向立法會議員滙報重要政策決定之前，先向傳

媒作出簡報的做法。他請主席向政府當局轉達其要

求，促請當局按照既定做法，在建議的聯席會議舉

行之前盡早提交討論文件。石禮謙議員認為，房屋

事務委員會及發展事務委員會可先分別舉行會議

討論此事。若委員認為有需要，可於其後舉行聯席

會議。  
 

(會後補註：經房屋事務委員會及發展事務

委員會的主席同意，原定在2012年 11月5日
舉 行 的 聯 席 會 議 已 改 期 於 2012 年 11 月     
9日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12時 30分舉行，讓

委員有更多時間進行討論。 ) 
 

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11.  陳恒鑌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因應港珠澳大橋

將在未來數年內啟用，就其進一步發展東涌新市鎮

的計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情況。他補充，東

涌新市鎮的發展在過去 10年一直停滯不前。  
  
12.  蔣麗芸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因應在西九龍進

行的跨境運輸工程計劃，與事務委員會討論西九龍

的規劃。她關注到，在已發展舊區提供的配套設施

不足，並建議邀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當局有何計

劃協助舊區的傳統行業 (例如油麻地的 "大牌檔 "及
街頭攤檔 )，配合區內的最新發展。  
 
13.  陳婉嫻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

會匯報啟德發展項目的最新進展，特別是有關最新

規劃計劃 (包括提供一個多用途體育館及其他體育

場地 )的任何變動。  
 
14.  胡志偉議員察悉，當局尚未提供事務委員

會在 2011年 12月要求索取有關香港辦公地方供求

情況的資料。他建議政府當局應盡快提供有關資

料，並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起動九龍東 "項目的最新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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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鑒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項目引起的爭議，

梁志祥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快與事務委員會討

論洪水橋新發展區項目的諮詢手法及進展。  
 
16.  田北辰議員認為，除香港島的現有核心商

業區及擬在九龍東設立的另一個核心商業區外，政

府 當 局 應 探 討 在 新 界 西 發 展 一 個 新 的 核 心 商 業

區。他建議可將此事列為事務委員會的討論事項。  
 
17.  梁美芬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應繼續與政

府當局定期跟進推行優化海濱措施的進展，特別是

在維港兩岸建設連貫的海濱長廊的計劃。  
 
18.  陳恒鑌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與事務委員

會討論當局加強樓宇管理及維修的措施，當中應包

括設立專責委員會監督當局在這方面的工作。  
 
19.  毛孟靜議員提到，公眾對廣深港高速鐵路

建設工程影響該鐵路沿線樓宇的結構安全表示關

注，並表示事務委員會應與政府當局、香港鐵路有

限公司及相關的居民進行討論。  
 
20.  田北辰議員指出，擬建的北環線處於計劃

階段多時，而新鐵路沿線的物業發展可增加房屋供

應，他建議事務委員會應與政府當局討論有關落實

該項工程計劃的相關土地問題。主席及涂謹申議員

認為，由於規劃及落實新鐵路項目的工作 (包括就該

等項目收回土地 )，屬於交通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故此由交通事務委員會跟進與擬建北環線有關

的事宜較為恰當。  
 
21.  陳偉業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盡快向事務

委員會述明當局對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的可行

地點的最新立場。  
 
22.  陳家洛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與事務委員

會討論其文物保育政策及工作，以及有關設立法定

文物信託基金一事的進展。陳議員提到 "建議研究的

事項一覽表 "第 7項，並建議應盡快討論把54幅新界

土地納入郊野公園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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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23.  主席表示，他收到梁國雄議員的來函，申

請逾期參加事務委員會。該函件已在會議席上提交

委員參閱。委員同意根據《內務守則》第23(c)條接

納梁議員的申請。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10月 26日  

 


